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地环额不罚〔2025〕1号

当事人名称：额敏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蒋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422145834573XP
地址：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额敏镇塔城路76号
我局于2025年9月1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调阅新疆固体废物管理系统平台，及查阅你医院的危险废物转运单，发现你医院存在“未规范使用、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证据1：2025年9月19日污染源简单事项现场“一表通查”记录表一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2025年9月19日额敏县人民医院巴依尔）、调查询问笔录一份（2025年9月19日额敏县人民医院巴依尔），用于证实该医院存在不规范使用电子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事实；
[bookmark: _GoBack]证据2：法人授权委托人（巴依尔）于2025年9月19日提供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实代理人在其授权的范围内所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法律后果；
证据3：由法人委托人巴依尔于2025年9月19日提供的违法主体营业执照、违法主体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实违法行为主体的身份；
证据4：现场照片、现场调查影像资料，用于证实企业违法行为的真实性，记录执法过程；
证据5：2025年9月19日由法人委托人巴依尔提供的额敏县人民医院与第三方塔城天颐医废处置有限公司签订的《医疗废物转运处置协议》、2025年9月7日医疗危险废物转运单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纸质）、2025年9月11日医疗危险废物转运单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纸质），用于证实该医院存在“不规范使用、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的违法行为事实；
证据6：2025年9月19日由法人委托人巴依尔提供的第三方塔城天颐医废处置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处理资质，证实塔城天颐医废处置有限公司有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
证据7：2025年9月19日由法人委托人巴依尔提供的医疗危险废物进出库台账，用于证实该医院转移医疗危险废物重量的事实；
证据8: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王祖明、余有文于2025年9月19日现场检查拍摄的照片，用于证实额敏县人民医院正常经营生产，证实违法行为的真实性。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规定。
依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第三款“违反本办法规定，未规范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塔城地区行政公署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即日起立即规范使用、运行电子转移联单。
2.责令额敏县人民医院领导班子及相关人员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培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学习，提高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进行操作，不再出现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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